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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61          证券简称：华联综超           编号：2011-016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于关于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已已已投入募集资金投入募集资金投入募集资金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1 年 4 月完成非

公开发行股票工作。为把握市场机遇，保证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在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用自筹资金投入并实施了部分募投项目。2011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150,050,579.06 元。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一一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募集资金基本情况募集资金基本情况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385 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

行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81,000,000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7.18 元，本

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99,58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本次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280,399,000 元，其中增加股本 181,000,000 元，增加资

本公积 1,099,399,000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京都天华验字（2011）第 0033 号《验资报告》。    

二二二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根据公司 2010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相关议案，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新开

门店、改造旧店以及补充流动资金。其中 707,300,000 元用于新开门店，

155,633,500 元用于改造旧店，其余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2

单位：元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项目投资总额项目投资总额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额募集资金拟投入额募集资金拟投入额募集资金拟投入额    

1 39 家门店发展项目 707,300,000 707,300,000 

2 31 家门店改造项目 155,633,500 155,633,500 

3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注 

417,465,500 417,465,500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1,299,580,000 1,299,580,000 1,299,580,000 1,299,580,000 1,280,399,000 1,280,399,000 1,280,399,000 1,280,399,000 

注：为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本次发行费用后的金额。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如以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公司可以

自筹资金、银行借款和/或其他途径先行投入项目，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予以置

换。 

三、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情况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情况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情况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情况    

为把握市场机遇，保证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到位之前，用自筹资金投入并实施了部分募投项目。 

截至 2011 年 4 月 7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150,050,579.06 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入额募集资金拟投入额募集资金拟投入额募集资金拟投入额    自筹资金预先自筹资金预先自筹资金预先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投入投入投入    占拟投资额比例占拟投资额比例占拟投资额比例占拟投资额比例    

1 39 家门店发展项目 707,300,000 142,037,398.48 20.08% 

2 31 家门店改造项目 155,633,500 8,013,180.58 5.15% 

3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417,465,500 0 -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1,280,399,0001,280,399,0001,280,399,0001,280,399,000    150,050,579.06 150,050,579.06 150,050,579.06 150,050,579.06 11.72%11.72%11.72%11.72%    

 

四四四四、、、、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意见意见意见意见    

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

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京都天华专字（2011）第 0758

号）。 

鉴证结论为：“经审核，我们认为，华联综超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北京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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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资项目的专项说明》与实际情况

相符。” 

五五五五、、、、监事会意见监事会意见监事会意见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审核意见》。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北

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资项目的专项说明》与实

际情况相符，董事会关于该项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六六六六、、、、独立董事意见独立董事意见独立董事意见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

事认为，董事会关于该项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七七七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关于北

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

筹资金的核查意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150,050,579.06 元，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

会、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并经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了专项

审核，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相关法规的规定，保荐机构对此无异议。 

八八八八、、、、备查文件备查文件备查文件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4、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

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5、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

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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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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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说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说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说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现将本公司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一一一、、、、    募集资金的数额和到位时间募集资金的数额和到位时间募集资金的数额和到位时间募集资金的数额和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385 号）核准，本公司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

开发行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81,000,000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7.18 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99,580,000 元。2011 年 4 月 7 日，中信建投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将扣减尚未支付的承销佣金、保荐费 17,200,000 元后的资金净额

人民币 1,282,380,000 元汇入本公司在盛京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开立的

0110100102000001172 账户内。扣除其他发行费用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280,399,000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

证，并出具京都天华验字（2011）第 0033 号《验资报告》。 

二二二二、、、、    募集资金投向承诺情况募集资金投向承诺情况募集资金投向承诺情况募集资金投向承诺情况 

根据《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披露，本次募

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的投向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项目名称 

总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 流动资金 

39 家门店发展项目 707,300,000 643,000,000 64,300,000 

31 家门店改造项目 155,633,500 155,633,500 --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417,465,500 -- 417,465,500
注

 

合    计 1,280,399,000 798,633,500 481,765,500 

注：为扣除发行费用后的金额。 



 6

募集资金到位前，本公司可以根据募集资金投入项目的实际情况，以自筹

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三三三三、、、、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项目情况项目情况项目情况 

截至 2011 年 4 月 7 日，本公司已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实际投资

额为 150,050,579.06 元，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实际投入时间 

39 家门店发展项目 142,037,398.48 2010 年 1 月－2011 年 3 月 

31 家门店改造项目   8,013,180.58 2010 年 1 月－2011 年 3 月 

合    计 150,050,579.06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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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以以以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的的的鉴证报告鉴证报告鉴证报告鉴证报告 

京都天华专字（2011）第 0758 号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全体股东全体股东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联综超公

司）管理层编制的《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的专项说明》。 

 

一一一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华联综超公司为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

资金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二二二二、、、、管理层的责任管理层的责任管理层的责任管理层的责任 

华联综超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实物证据、原始书面

材料、副本材料、口头证言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据，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编制《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说明》，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三三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注册会计师的责任注册会计师的责任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华联综超公司董事会编制的上述说

明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四四四四、、、、工作概述工作概述工作概述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

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执业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

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

我们进行了审慎调查，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并根据

所取得的材料做出职业判断。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鉴证意见提供了

合理的基础。 

五五五五、、、、鉴证结论鉴证结论鉴证结论鉴证结论 

经审核，我们认为，华联综超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

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说明》与实际情况相符。 

 

京都天华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 

2011 年 4 月 20 日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童登书 

 

 

刘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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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

核查意见核查意见核查意见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作为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联综超”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对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一一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募集资金基本情况募集资金基本情况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385 号）核准，华联综超向特定对象非公

开发行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81,000,000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7.18 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99,58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本次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280,399,000 元，其中增加股本 181,000,000 元，增加资本

公积 1,099,399,000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验证，并出具京都天华验字（2011）第 0033 号《验资报告》。 

二二二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根据华联综超 2010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

新开门店、改造旧店以及补充流动资金。其中 707,300,000 元用于新开门店，

155,633,500 元用于改造旧店，其余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项目投资总额项目投资总额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额募集资金拟投入额募集资金拟投入额募集资金拟投入额 

1 39 家门店发展项目 707,300,000 707,300,000 

2 31 家门店改造项目 155,633,500 155,633,500 

3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注 417,465,500 417,465,500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1,280,399,000 1,280,399,000 

注：为本次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本次发行费用后的金额。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如以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公司可以

自筹资金、银行借款和/或其他途径先行投入项目，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予以置

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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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情况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情况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情况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情况 

为把握市场机遇，保证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到位之前，用自筹资金投入并实施了部分募投项目。 

截至 2011 年 4 月 7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150,050,579.06 元。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北京华联综合

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京都天华专字

（2011）第 0758 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入额募集资金拟投入额募集资金拟投入额募集资金拟投入额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占拟投资额比例占拟投资额比例占拟投资额比例占拟投资额比例 

1 
39 家门店发展

项目 
707,300,000 

142,037,398.48 
20.08% 

2 
31 家门店改造

项目 
155,633,500 

8,013,180.58 
5.15% 

3 
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 
417,465,500 0 -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1,280,399,000 150,050,579.06 11.72%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19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以置换预先已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150,050,579.06 元。公司监事会、独立董

事已发表了同意意见。 

四四四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150,050,579.06元，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并经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了

专项审核，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相关法规的规定，保荐机构对此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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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

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之签

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郭瑛英                             宋双喜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 4 月 20 日 

 

 


